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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县经济开发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
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歙政办秘〔2025〕25号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相关直属机构：
《歙县常态化开展县经济开发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工作实施意见》已经县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7日     








歙县常态化开展县经济开发区闲置低效
工业用地处置工作实施意见

为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差别化、市场化配置，提升工业用地配置效率，破解全县工业发展土地要素制约瓶颈，促进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就常态化开展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职能作用，合力推进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常态化清理处置，有力遏制低效企业“躺平”、闲置用地“抛荒”现象，推动老旧厂房改造升级，确保工业用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全面提升工业企业综合效益，推动工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认定标准
（一）闲置工业用地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闲置工业用地：
1.  因工业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自身原因，未履行《土地出让合同》《监管协议》或《项目投资协议书》等关于工业项目用地的相关约定，超过规定或约定的动工时间满 1 年未动工建设的工业用地；
2.  已动工建设但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25%的，且中止建设连续满 1 年的工业用地。
（二）低效工业用地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低效工业用地：
1.  国家及省市产业政策规定的禁止类、淘汰类工业用地；存在重大安全和环保隐患，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工业用地；
2.  项目已投产，但连续停产满 1 年或处于半停产状态 2 年以上的工业用地（因政策原因暂时关停的除外）;
3.  正式投产满 3 年，亩均综合效益评价结果为 D 类的工业用地；亩均综合效益评价结果为 C 类、亩均税收（入库税收不含土地使用税，包括企业申报入库税款、查补税款、代收<代扣> 代缴税款，其中企业享受的税收减免、出口退税视同企业实际缴款，计算口径根据上级政策变化等原因适时调整）低于 3 万元/年的工业企业用地；
4.  宗地内连片未建设土地超过 5 亩且空置时间达 3 年及以上的工业用地；
5.  企业自身业务萎缩，厂房有一半以上面积出租或租金收入大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工业用地；
6.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建设状况达不到闲置土地认定，但未达到土地出让合同（含项目投资协议书等合同）约定的工业用地。
三、审核认定
1. 摸排梳理。由县经开区管委会每年一季度末参照认定标准，对辖区企业开展闲置低效用地情况摸排，内容包括：企业信息、用地情况、企业厂区（厂房）建设及使用现状、纳税情况和综合效益评价结果等。对存在闲置用地认定标准相关情形的企业，填写《歙县经济开发区闲置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附件 2）；对存在低效工业用地认定标准相关情形的企业，填写《歙县经济开发区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附件 3）。
2. 调查核实。由县经开区管委会牵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科商工信局等部门协助，分别对园区闲置用地、低效用地企业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工作在 30 天内完成。根据调查结果，由县经开区管委会将初步认定为低效工业企业的《歙县经济开发区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连同核查材料共同提交县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工作专班复核。
3. 审核确认。对经调查核实认定为闲置用地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原国土资源部53号令）进行认定并下发《闲置用地认定书》；经县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常态化处置工作专班复核审定为低效用地的，由县经开区管委会将审定结果以《低效工业用地认定告知书》的形式送达企业，说明认定的事实和依据，并告知拟处置方式及相关权利、义务，同时在县经开区管委会网站公示。
四、处置措施
（一）闲置工业用地处置措施
1. 依法收回。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闲置的，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53 号）执行，对未动工开发满 1 年的，征缴土地出让金 20% 的土地闲置费；对未动工开发满 2 年的，无偿收回。对拒不配合的，协同有关部门实施联合处置，必要时可申请司法部门强制执行。
2. 限期开发。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未开工但还未造成闲置的，及时约谈、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开竣工时间，并限期开竣工；因政府及有关部门原因造成不能动工、动工延迟，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分清责任，按规定处置，采取消除动工障碍、延长动工建设期限、调整规划条件等方式处置并限期开竣工。依据规划需改变用途的，经县政府批准后，按照新用途或者新规划条件完成收储，重新出让后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3. 盘活利用。因政府及有关部门原因造成不能动工、动工延迟，或者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可协议有偿收回；企业自身无意愿或无能力继续投资建设的，经主管部门审核报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同意，可采取引进优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等方式盘活利用。
（二）低效工业用地处置措施
1. 收储收购。对于停工、停产、资不抵债、长期代加工、处于产业链低端、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长期亏损、自身无能力转型提升的低效企业，由县土地收储中心收储或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集团”）收购，土地使用权按不超过 2024 年度园区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收购，地上合法合规构筑物、建筑物、在建工程部分按重置成本法评估价予以补偿，机械设备等动产部分由企业自行处置。
2. 提升发展。分四种类型。嫁接盘活：经县经开区管委会审核同意的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类优质工业企业，可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对低效企业进行盘活，涉及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让的，依法按程序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县经开区管委会应与嫁接项目约定投资要求、达产期限、亩均效益等履约事项。分割转让：对宗地面积过大，企业无法按原投资协议或合同约定完全使用土地的企业，可对宗地内土地及其建筑物进行分割，分割部分可由县开投集团收购或县土地收储中心收储，收购价格参照收购储备相关标准执行；或经县经开区管委会审核同意后，可引进优质企业以“腾笼换鸟”方式盘活利用。自主提升：在不涉及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鼓励企业通过追加投资、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数字化改造、产品升级及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低效工业企业提升效益。县经开区管委会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项目整改提升履约监管协议，约定追加投资额、预期效益等限期整改目标和措施。兼并重组：支持优质企业经县经开区管委会审核同意后，通过联合经营、兼并重组、股权收购、司法拍卖、整体租赁的方式盘活闲置低效工业企业资产，提高亩均产出。对于整体租赁低效企业入驻的，在连续三年达到协议约定的亩均税收前期下，可向县经开区管委会提出资产转让申请，以“一事一议”方式报县政府审核同意后，双方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
3. 取缔关停。对不符合产业规划，存在安全环保重大隐患和高能耗低产出的“散乱污”企业，由县经开区管委会联合县发改委、县应急管理、县生态环境、县市场监管、县城市管理、县消防救援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集中整治，经整治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依法予以关停，由县土地收储中心收储、开投集团收购或引进符合要求的项目嫁接盘活利用，原企业应对相关废弃污染物处置到位，未处置到位的，相关费用在收购款中予以扣除，嫁接盘活的需就处置主体和时限等事项进行约定。
五、强化利用
对依法收回的闲置工业用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投放市场，二次出让。开投集团依照县经开区的发展需要和产业要求，对收购的工业用地进行修、改、拆、建。由县经开区管委会根据产业要求及时发布招商信息，推进低效用地二次利用。承租企业连续三年达到投资协议约定的亩均税收，符合先租后让要求的，可提出资产转让申请，按国有资产处置要求办理。县经开区管委会要根据产业定位进一步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加快园区低效老旧厂房集中连片处置，全面提升园区形象和综合效益。
六、保障措施
成立由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县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常态化处置工作专班，负责统筹推进，各拟处置企业牵头单位根据处置工作清单分别制定“一企一策”处置方案。各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各类服务保障工作。要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依法依规对闲置低效企业实施差别化用地、用电、用水、用气、金融、人才等政策，形成长效机制。对整改未达要求和列入调控帮扶类（D类）的企业纳入重点管理，不再受理新增用地，并下调企业信用评级。
七、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 3 年。

附件：1. 歙县经济开发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常态化处置工作专班
2. 歙县经济开发区闲置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
3. 歙县经济开发区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
4. 歙县经济开发区 2025 年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及利用工作推进计划表

附件1
歙县经济开发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
常态化处置工作专班

组  长：王奇勇   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詹   凯    县委常委、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戴  维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张  晖    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潘利青   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
            江志伟   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吴  坚   县政府办主任
胡鸿鑫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程  城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盛国荣  县法院副院长
汪璟峰  县发改委主任
黄利华   县财政局局长
王  治   县科商工信局局长
张来法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范文明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吴小波   县司法局局长
吴开秋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吴  炯   县文旅体局局长
汪  文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李鲜阳   县城市管理局局长
江  焘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
汪文魁   县数据资源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向   阳   县税务局局长
石大安   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郑  兴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歙县监管支局局长
疏义万   县消防救援局局长
吴光玉   县开投集团董事长 
张  杰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设在县经开区管委会），潘利青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今后专班成员如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自行递补，不再另行发文。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县经开区管委会：承担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工作属地责任；摸排建立园区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台账，建立园区低效工业用地年度处置计划和项目清单；全面落实辖区和职责范围内的低效企业处置工作；负责对经开区产业准入审核把关和项目备案工作，承担工作专班办公室日常事务。
县委宣传部：牵头负责闲置低效用地处置宣传工作。
县委政法委：负责协调法院、公安等政法单位开展联动处置工作，指导做好维稳工作。
县法院：负责涉法涉诉的闲置低效工业用地拍卖和执行工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对县经开区“批而未供、供而未
用”土地及闲置用地的认定，建立处置专项台账，牵头制定年度处置计划和清单，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县土地收储中心负责闲置低效工业用地收储工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闲置低效工业用地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变更、转让登记办理，协助做好处置项目的审核把关。
县发改委：负责制定服务业低效用地认定标准，制定年度处置计划和清单；负责对县经开区产业项目节能审查等工作；协助制定并执行工业企业差别化管理政策。
县科商工信局：负责工业企业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工作，制定工业企业差别化管理政策；协助制定年度工业项目处置计划和清单。
县农业农村局：协助推进县经开区农业产业化类低效用地处置工作，制定并执行农业企业差别化管理政策。
县文旅体局：协助推进县经开区文化类工业低效用地处置工作，制定并执行文旅企业差别化管理政策。
县开投集团：按照园区年度处置计划和项目清单，履行县经开区低效用地处置收购载体职责，做好资金支持保障；协助包保单位制定措施，分类推进，依法依规收购；依照县经开区发展和产业要求，对收购的工业用地及建筑进行修、改、拆、建，强化二次利用等。
县税务局：负责对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等税收的清欠和收缴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审核并兑现相关政策奖补工作。
县投资促进局：负责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过程中的项目招商工作。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开展环境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工作，并将查处结果报县政府。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对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开展安全违法行为的执法查处工作，并将查处结果报县政府。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对低效工业用地股权转让业务的审核把关和登记办理；开展对闲置低效工业用地企业违法经营行为的执法查处，并将查处结果报县政府。
县住建局：负责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消防查验等行为认定，协助做好房屋质量安全工作。
县城市管理局：负责行使低效工业用地内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权，协助对低效工业用地内乱搭乱建行为巡查管控。
县数据资源局：负责对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过程中的相关事项登记办理工作。
县金融监管支局：负责对闲置低效工业用地企业的融资监管工作。
县消防救援局：负责对低效工业用地企业消防安全违法违规的执法查处工作，并将查处结果报县政府。
县供电公司：负责对低效工业用地企业用电事项的处置，协助执行差别化用电政策。













附件2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位置
	
	联系电话
	

	资源使用情况
	供地面积
	亩
	

	
	其中：已开发面积
	亩
	

	
	空置面积
	亩
	

	
	土地取得时间
	年 月
	

	
	停建时间
	年 月
	

	
投资情况
	协议总投资
	万元
	

	
	预估已完成投资
	万元
	

	拟认定情况：

	拟处置方案：

	部门联审意见：
                                                     年       月      日


歙县经济开发区闲置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

附件3

歙县经济开发区低效工业用地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位置
	
	联系电话
	

	企业基本情况
	职工人数
	人
	

	
	上一年工业产值
	万元
	

	
	上一年实缴税金
	万元
	

	资源占用情况
	土地总面积
	亩
	

	
	其中：空置土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其中：自用面积
	平方米
	

	
	土地取得时间
	年月
	

	
	停产时间
	年月
	

	贡献情况
	上一年亩均税收
	万元
	

	拟认定情况：

	拟处置方案：

	部门联审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4

歙县经济开发区2025年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处置及利用工作推进计划表
	序号
	企业（项目）名称
	面积（亩）
	所属园区
	所属类型
	基本情况
	建议
处置方式
	联系县领导
	责任单位
	经开区联系领导
	经开区
联系人
	经开区包保员
	招商引资单位
	所属乡镇
	建议
处置期限

	
	合计（31宗）
	615.46 
	
	
	
	
	
	
	
	
	
	
	
	

	
	城东园区（17宗）
	419.48 
	
	
	
	
	
	
	
	
	
	
	
	

	1
	黄山市歙县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12.68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持续萎缩，对外租赁，长期效益低下，
2024年亩均税收0.52万元。
	整改提升 
	戴  维
	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
	江志伟
	陈中余
	胡朴炜
	徽城镇
	徽城镇
	12月底前

	2
	黄山市宏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00 
	城东园区
	僵尸企业
（涉黑）
	涉黑被查封，有两家企业租赁在内生产（德源新材料、皖南烟叶）。
	司法处置
	胡汉邦
	公安局、法院、
开投集团
	江志伟
	陈中余
	张泽群
	徽城镇
	徽城镇
	12月底前

	3
	黄山市歙县康富特
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13.10 
	城东园区
	僵尸企业
	企业主要以对外出租为主，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0.98万元。
	收购或收储
	戴     维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市场监管局
	江志伟
	陈中余
	张泽群
	宣传部
	桂林镇
	12月底前

	4
	黄山马绍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2.73 
	城东园区
	僵尸企业
	企业主要以对外出租为主，租赁企业属小散乱，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0.49万元。
	收购或收储
	胡汉邦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急管理局、城市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
	江志伟
	陈中余
	胡朴炜
	公安局
	徽城镇
	12月底前

	5
	安徽协同轴承股份
有限公司
	12.25 
	城东园区
	僵尸企业
	企业所处地块已不生产，搬迁在高井生产。
	司法处置
	詹  凯
	法院、徽投集团
	潘利青
	凌新宏
	江媛颖
	溪头镇
	溪头镇
	12月底前

	6
	黄山吉瓦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0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因市场原因，近年来业务持续萎缩，效益低下，
2024年亩均税收1.29万元。
	整改提升或
嫁接盘活
	詹     凯
	科商工信局、经开区管委会
	吴小明
	侯   侃
	张子涵
	宣传部
	富堨镇
	12月底前

	7
	黄山鼎鑫包装
有限公司
	28.92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连年萎缩，新建厂房对外出租使用，
2024年亩均税收1.45万元。
	整改提升或
开投收购
	詹     凯
	科商工信局、
开投集团
	吴小明
	侯   侃
	侯   侃
	桂林镇
	桂林镇
	12月底前

	8
	黄山伏岭房地产
有限公司
	54.90 
	城东园区
	僵尸企业
	企业主要以对外出租为主，效益低下。
	收储或收购
	张    晖
	住建局、城市管理局、开投集团
	黄    中
	项   薇
	胡银红
	统战部
	/
	12月底前

	9
	黄山腾泰化纤纺织
有限公司
	31.0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用而未尽
	企业有20亩土地与1栋7500平米的厂房闲置，
企业效益低下。
	分割嫁接盘活
	张    晖
	经开区管委会、
开投集团
	潘利青
	凌志利
	张红亮
	县委办
	桂林镇
	12月底前

	10
	黄山明明德集团有限公司（包括精特、丰瑞、乐瑞）
	72.0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用而未尽
	有72亩土地处于闲置状态，企业整体效益低下。
	分割嫁接盘活
	张    晖
	科商工信局、经开区管委会
	潘利青
	虞    萍
	凌   勇
	人大办
	郑村镇
	12月底前

	11
	黄山俊源钢构制造
有限公司
	17.1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持续萎缩，对外租赁，长期效益低下，
2024年亩均税收1.46万元。
	整改提升或
开投收购
	戴    维
	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分局、开投集团
	潘利青
	虞    萍
	方   心
	税务局
	桂林镇
	12月底前

	12
	黄山久利输送机械
有限公司
	8.9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用而未尽
	有约9亩土地长期闲置，企业整体效益低下，与汉成科技的资产转让未有实质性进展。
	嫁接盘活
	詹    凯
	发改委、
经开区管委会
	潘利青
	虞  萍
	范李胤
	税务局
	上丰乡
	12月底前

	13
	黄山中奇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
	29.04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持续萎缩，对外租赁多家企业，长期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约2.14万元。
	整改提升或
开投收购
	胡汉邦
	司法局、医保局、
开投集团
	黄    中
	方立锋
	胡   璠
	政协办
	深渡镇
	12月底前

	14
	安徽中翠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7.0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持续萎缩，对外租赁多家企业，长期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0.02万元。
	司法处置
	程    伟
	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开投集团
	黄    中
	程    晔
	江茗慧
	投促局
	徽城镇
	12月底前

	15
	黄山新安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12.36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企业效益低下，部分对外出租。
	整改提升或
嫁接盘活
	詹    凯
	经开区管委会
	江志伟
	陈中余
	洪冰清
	/
	坑口乡
	12月底前

	16
	黄山宏益制衣
有限公司
	22.7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持续萎缩，对外租赁多家企业，长期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2.36万元。
	整改提升或
开投收购
	张    晖
	科商工信局、开投集团、经开区管委会
	潘利青
	余   峰
	董雯雯
	深渡镇
经开区
	深渡镇
	12月底前

	17
	歙县绿源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19.80 
	城东园区
	投而未达标
	自身业务停产，对外租赁（隆晖机械），长期效益低下，2024年亩均税收0.39万元。
	开投收购
	戴    维
	发改委、开投集团、经开区管委会
	潘利青
	凌新宏
	凌新宏
	北岸镇
	北岸镇
	12月底前

	
	富堨园区（10宗）
	116.34
	
	
	
	
	
	
	
	
	
	
	
	

	18
	歙县华兴工贸
有限公司
	7.64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购华兴工贸除别墅部分的地块，与继安斯一起转为商服用地，建设富堨园区公租房。
	收购或收储
	詹    凯
	城市管理局、
富堨镇、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投集团
	吴小明
	凌新宏
	待定
	/
	富堨镇
	12月底前

	19
	黄山市继安斯服饰
有限公司
	4.92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购该地块，与华兴工贸除别墅部分的地块一起转为商服用地，建设富堨园区公租房。
	收购或收储
	王小东
	应急管理局、
富堨镇、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投集团
	吴小明
	凌新宏
	待定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0
	黄山市利鸿装饰
有限公司
	5.27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储或收购该地块，转换用地性质为商服用地，与黄山弘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建民宿连片发展。
	收购或收储
	詹    凯
	住建局、富堨镇、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投集团
	黄    中
	凌新宏
	汪秋媛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1
	黄山百辰商贸
有限公司
	7.74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储或收购该地块，转换用地性质为商服用地，与黄山弘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建民宿连片发展。
	收购或收储
	曹胡翠
	工商联、富堨镇、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投集团
	黄    中
	凌新宏
	汪秋媛
	富堨镇
	富堨镇
	12月底前

	22
	歙县星光工贸
有限公司
	3.48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与佳仕居装饰、逸宁建工、一枝梅地块连片再开发，实施腾笼换鸟。
	收购或收储
	曹胡翠
	生态环境分局、
富堨镇、开投集团
	江志伟
	凌新宏
	余铭威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3
	黄山佳仕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38.71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与星光工贸、逸宁建工、一枝梅地块连片再开发，实施腾笼换鸟。
	收购或收储
	戴    维
	经开区管委会、
富堨镇、开投集团
	江志伟
	凌新宏
	待定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4
	黄山市山里山茶叶
有限公司
	9.99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储或收购，支持文明路、园区支路等路网建设，剩余部分招引生产性服务业。
	收购或收储
	王小东
	农业农村局
富堨镇、开投集团
	黄     中
	凌新宏
	待定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5
	黄山市高博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
	20.51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收购收储后与徐村新征地块连片再开发。
	收购或收储
	张    晖
	富堨镇、开投集团
	黄    中
	凌新宏
	余铭威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6
	原黄山逸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块
	4.94 
	富堨园区
	投而未达标
	是徽投集团子公司，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与星光工贸、佳仕居装饰、一枝梅地块连片再开发，实施腾笼换鸟。
	收购或收储
	詹     凯
	经开区管委会、   
 开投集团
	江志伟
	凌新宏
	汪秋媛
	/
	富堨镇
	12月底前

	27
	原黄山一枝梅剪纸
艺术传播中心地块
	13.14 
	富堨园区
	供而未用
	原业主方取消投资计划，自行申请政府回收用地。根据起步区规划，计划与星光工贸、佳仕居装饰、逸宁建工地块连片再开发，实施腾笼换鸟。
	收储
	戴     维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富堨镇
	江志伟
	凌新宏
	待定
	/
	富堨镇
	12月底前

	
	城西园区（3宗）
	72.1
	
	
	
	
	
	
	
	
	
	
	
	

	28
	黄山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老厂区）
	10.35
	城西园区
	整合发展
	新供地项目已开工建设，老地块腾退。
	嫁接盘活
	詹     凯
	经开区管委会
	江志伟
	江   滔
	胡    腾
	/
	北岸镇
	12月底前

	29
	歙县友谊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16.35
	城西园区
	企业意向处置
	企业自身有意愿转让。
	嫁接盘活
	詹    凯
	经开区管委会
	江志伟
	江   滔
	胡   腾
	/
	深渡镇
	12月底前

	30
	宏昊产业园
	45.40 
	城西园区
	停产
	园区企业因安全事故停产。
	法拍处置或
开投收购
	胡汉邦
	法院、公安局、
开投集团
	江志伟
	江  滔
	汪洪潇
	经开区
	徽城镇
	12月底前

	
	北岸园区（1宗）
	7.54
	
	
	
	
	
	
	
	
	
	
	
	

	31
	安徽金永利环境生物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7.54
	北岸园区
	投而未达标
	生产经营不正常，效益低下。
	收购或整改提升
	詹   凯
	经开区管委会、
北岸镇
	吴小明
	余黎明
	范志峰
	北岸镇
	北岸镇
	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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